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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

本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今日，我公司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通过有偿转让协议减持中茵股份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中茵股份总股本的

１０．０２％

，

受让方冯飞飞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建荣之配偶暨公司控股股东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东，持有中茵集团

４０％

股份。

本次减持前，中茵集团持有中茵股份

２０２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７２％

；本次减

持后， 中茵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中茵股份

１６９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７１％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茵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冯飞飞

住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

１７８

号

１６０８

室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２００

号星海国际广场

１２

楼

１２０１

室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受让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０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签署

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

股份，有偿协议转让予信息披露义务人。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

报告书 指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上市公司

／

中茵股份 指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冯飞飞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冯飞飞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

股份转让

协议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冯飞飞，性别：女，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１０１６０４４１

。 住

所地：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

１７８

号

１６０８

室；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２００

号星海国际广

场

１２

楼

１２０１

室。联络电话：

０５１２

—

６２５６５７００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已取得加拿大国家的居留

权。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上市公司股票目的为投资。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月内不排除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协议转让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冯飞飞已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基本内容如下：

（一）转让方：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二）受让方：冯飞飞

（三）转让股份：中茵股份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股份

（四）转让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２％

（五）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９６

，

８０６

，

０００

元

（六）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七）生效条件：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

冻结等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结果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２％

。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未存在买卖中茵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冯飞飞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２

、《股份转让协议》。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

６

号小区

股票简称 中茵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冯飞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２００

号星

海国际广场

１２

楼

１２０１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

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

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冯飞飞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２，８０１，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０２％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

关联交易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茵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迎宾路

１１

号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２００

号星海国际广场

１２

楼

１２０１

室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０２１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０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

报告书 指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上市公司

／

中茵股份 指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与冯飞飞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

股份转让

协议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署日 指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建荣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注册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迎宾路

１１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０５００４９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税务登记证号

经营范围

对房地产

、

宾馆

、

纺织

、

化工

、

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进行投资

；

销售纺织原料

（

不含棉花

、

蚕茧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品

）、

建筑材料

。

经营期限

２０５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２００

号星海国际广场

１２

楼

１２０１

室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０２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

６２５６５７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高建荣 董事长 中国

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２０９２２３０１２

中国 加拿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目的为了改善资本结构。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月内不排除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协议转让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冯飞飞已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基本内容如下：

（一）转让方：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二）受让方：冯飞飞

（三）转让股份：中茵股份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股份

（四）转让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２％

（五）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９６

，

８０６

，

０００

元

（六）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七）生效条件：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

冻结等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结果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２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６１．７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１６９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份，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７１％

。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未存在买卖中茵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荣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副本；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股份转让协议》。

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

６

号小区

股票简称 中茵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

迎宾路

１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

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７１，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

：６１．７２％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３２，８０１，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０２％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公司全体董事沈钢先生、路昆先生、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

生、陈洪林先生、高天彪先生、漆腊水先生共

７

人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钢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本次会议唯一议案形成决议如

下：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保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天津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转让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签署房地产转

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房地产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保房产”）拟购买天津

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斯通”）拥有的天津市北辰区高峰路

２６００

号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 购买价格不超过

１．２

亿元 （实际成交价格将根据评估报告结

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阿尔斯通是注册在天津市北辰区的中外合资企业，因公司整体搬迁，拟转让其拥有的

土地及厂房，在上述土地完成划拨转出让手续后，天保房产拟以自有资金购买上述土地及

厂房。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天保房产与阿尔

斯通签署《房地产转让意向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高峰路

法定代表人：杨国威

注册资金：伍仟肆佰壹拾捌万玖仟叁佰肆拾肆美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和销售水轮发电机组成套设备、辅助设备及其零部件，设计开发

相关新产品、承揽其他机械产品的加工，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从事自有设备租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位于天津市北辰区高峰路

２６００

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土地权属

性质为国有，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使用年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土地使

用权面积为

１０３６８４．７

平方米。 地上房屋面积为：钢混

４５２４８．１１

平方米，混合

７１２４．６４

平方米，

其中阿尔斯通在

２００９

年竣工的中型机加工车间钢结构厂房（钢混），面积为

３３６２．３７

平方米

（不含土地）不纳入本次转让范围。 目前该标的正在办理土地的划拨转出让手续，使其具备

可转让条件。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格及意向金

根据本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对该标的预先评估情况，转让金总额暂定为人民币壹亿贰仟

万元整。在意向协议签字盖章后

５

日内，天保房产须向阿尔斯通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元作为意

向金。 该笔意向金仅可用于支付交易标的土地性质变更所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使用，不得

挪作他用。 并且，双方商定意向金中土地出让金部分以转账支票指定被背书人为天津土地

整理中心的形式支付，余款直接支付给阿尔斯通。待阿尔斯通办理完毕土地性质变更手续，

并且双方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后，该意向金自动转为房地产转让价款。

对于意向金外的房地产转让款将按照如下付款计划及方式支付：房地产买卖合同签署

后

４５

日内支付总转让款的

１０％

；产权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

７

日内支付总转让款的

５０％

；产权

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

１８０

日内再支付总转让款的

１０％

；目标房地产交付且无违约后

３

日内支

付剩余转让款。

２．

土地现状补办手续

阿尔斯通负责办理现状性质变更补缴土地出让金（即现状补办）及其法定手续，并且承

担补缴土地出让金、评估费及其他费用；如存在其他阻碍目标房地产转让的情形，阿尔斯通

将全部负责解决并承担全部费用。

３．

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署

在按本协议约定完成目标房地产土地划拨转出让手续及资产评估后

１０

日内，双方签署

正式房地产买卖合同。如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仍未能办理完毕上述转让手续，本协议自动

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 阿尔斯通于得知不能办理后

３

日内且至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前将意向金退还天保房产，并按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加付资金占用费用。

在目标房地产完成土地性质变更后

１５

日内进行资产评估。如评估价格大于或等于暂定

价格的，将按照暂定价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继续履行本协议并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如评

估价格低于暂定价格的，阿尔斯通有权选择按评估价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或双方终止本协

议。 如阿尔斯通选择终止本协议的，须于土地性质变更后

１０

日内至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将意

向金退还天保房产，并按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加付资金占用费用。

如果非因任何一方违约但至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仍未能最终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的，

本协议自动终止，阿尔斯通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前将意向金退还天保房产，并按同期活期

存款利息加付资金占用费用。

４．

标的物交割

因新厂房建设及搬迁，双方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后，阿尔斯通有权继续使用转让标的

直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即使在此日期之前转让标的产权变更到天保房产的法律手续已经完

成，阿尔斯通也不需支付租金或其它任何费用，双方确定目标房地产转让价格及付款安排

时已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如阿尔斯通延迟交付目标房地产或天保房产延迟支付转让款项

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按总转让金额的日同期贷款利率向对方支付资金占用费或利息。但

如阿尔斯通提前交付，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并无需支付任何补偿。

阿尔斯通在使用目标房地产期间，应妥善对目标房产进行保护并缴纳财产一切险等保

险，并将天保房产作为保险第一受益人，若目标房产发生毁损、灭失未缴纳保险的，应负责

修复或赔偿天保房产全部损失。阿尔斯通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时及买卖合同签署后不会将目

标房地产全部或部分出租至第三方使用，如发生收益全部归天保房产所有。

五、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该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同业竞争

情况，不会引起关联交易。

六、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目标房地产位于天津市北辰区繁华地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并且未来存在被收储或进行房地产二级开发的可能。 交易的完成有利于增加土地储备，将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本协议为意向协议，并且正式交易协议签订后仍有一

段交割期，因此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阿尔

斯通不存在关联关系，合同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房地产转让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由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１５１０００１６０

；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资格有效期：三年。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２

，

７３３

，

９３５．０５ ２９４

，

２６３

，

８３６．１０ ３６．８６％

营业利润

４３

，

４１９

，

０７０．９８ ４０

，

４７５

，

７１３．１７ ７．２７％

利润总额

５１

，

３４３

，

１１１．７０ ４７

，

４６４

，

９２５．７４ ８．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９８２

，

５８０．３５ ３８

，

８８４

，

１４５．９７ １０．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９ ０．３２ －９．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４３％ ８．０６％

下降

３．６３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１１２

，

００９

，

１１５．０８ １

，

０４９

，

６１３

，

９３１．２４ ５．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８６

，

９９６

，

８３９．１２ ９５３

，

８１４

，

２５８．７７ ３．４８％

股本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７１ ９．７３ －３１．０４％

注：

１

、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实施了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利润分配方

案，股本从

９８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４７００

万股计算，以此股本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

收益为

０．２９

元；同时根据准则列报要求，按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２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１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运行平稳，各项生产、经营有序进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产能提前建成并投入试产，销售业务快速

增长，各项经营指标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

２

、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０２

，

７３３

，

９３５．０５

元， 较上年增长

３６．８６％

。 主要原因系：公司抓住了锂产品在新能源、新材料应用领域需求增

长的机会，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各项锂产品销售数量合计达到

１２６１６

吨，创

历史新高。

（二）财务状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为

１１．２４％

，主要原因系公

司以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并减少了流动资金贷款，降低了资产负债率。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９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方案实施后，

总股本由

９８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４７００

万股， 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摊薄，同比下降

３１．０４％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

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蒋卫平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邹军先

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徐晓丽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佘仕福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销售分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的议

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关于设立销售分公司的公告》，该公告

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领取了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最终核准的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２３７４３５

营业场所：成都高新区高朋东路

１０

号

１

栋

负责人：蒋卫平

经营范围：销售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酸锂及其锂系列产品、其他化工

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兼营销售总公司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经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产的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酸

锂及其锂系列产品的出口业务（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２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元：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５０２，２６２，４６５．４１ ４６５，４２５，４１９．８０ ７．９１

营业利润

７９，６９７，９６３．２８ ７３，２４４，８９７．２６ ８．８１

利润总额

８６，８５４，０９８．９７ ７５，９６３，８５２．４５ １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９，４１３，７５７．１７ ７２，８６８，５９７．３６ ８．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３６ １．２９ ５．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５６ ３５．２０

下降

８．６４

个百分

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７７３，５３６，８５６．４４ ４５９，４２６，２８３．０４ ６８．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９０，４６２，９５６．０９ ２３６，３５９，５６２．９０ １４９．８２

股本

７５，５１９，１６６．００ ５６，６１９，１６６．００ ３３．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８２ ４．１７ ８７．５３

注

１

：表中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到账，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５８

，

１９４

，

１６６

股（

５６

，

６１９

，

１６６

股

＋１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１２＝５８

，

１９４

，

１６６

股）计算；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按照总股本

７５

，

５１９

，

１６６

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２

，

２６２

，

４６５．４１

元， 营业利润

７９

，

６９７

，

９６３．２８

元， 利润总额

８６

，

８５４

，

０９８．９７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９

，

４１３

，

７５７．１７

元，较去年分别增长了

７．９１％

、

８．８１％

、

１４．３４％

、

８．９８％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克服

了国内汽车市场低速增长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一体化快速服务的整体竞争

优势，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

市场，保持了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年末总资产、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

均有大幅度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到位以及

公司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不适用。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４６２，７５２，４３０．４１ ２７６，３３５，９０４．３１ ６７．４６％

营业利润

７８，７０６，１５１．６１ ４５，０１５，９０３．９０ ７４．８４％

利润总额

７８，６４０，５０９．３９ ５０，６５４，２６１．１５ ５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７７４，２１４．８７ ３９，１２８，１２４．３９ ５０．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 ０．３０ ４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９８％ ４．６６％ １．３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０８０，６９２，８１９．３０ １，００２，９８２，５４５．５２ ７．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９５９，７６２，４９１．７８ ９１２，４０３，５１６．０２ ５．１９％

股本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７．１１ ６．７６ ５．１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４６２７５２４３０．４１

元，较上年同期

２７６３３５９０４．３１

元增长

６７．４６％

；实现营业利润

７８７０６１５１．６１

元，较上年同期

４５０１５９０３．９０

元增长

７４．８４％

；实现利润总额

７８６４０５０９．３９

元，较上年同期

５０６５４２６１．１５

元增长

５５．２５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５８７７４２１４．８７

元，较上年同期

３９１２８１２４．３９

元增长

５０．２１％

。

本年度上海世博会影响消除，公司项目承接和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并且本

地区去年受限于世博会的工程项目同时恢复正常，

ＰＨＣ

管桩产品需求量迅速

上升，另外小直径管桩受本地保障性住房及商品房建设拉动，因此公司

２０１１

年

业绩大幅度提升。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８０６９２８１９．３０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７．７５％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５９７６２４９１．７８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５．１９％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７．１１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５．１８％

。

以上指标增长原因主要为公司产品销售增加，经营业绩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４，５６８，５７２，８１１．７６ ２，９００，７２９，１７８．２０ ５７．５０％

营业利润

２８９，０３０，１０３．１１ ２１４，４８６，６５６．２３ ３４．７５％

利润总额

２９８，８６８，４１１．５０ ２１７，１６７，９７０．５０ ３７．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７，３８５，３７９．６８ １７５，８２１，８５５．３９ ４０．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２．１７ １．８０ ２０．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０５％ ２８．６２％ －１０．５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３，５０３，４６１，３８４．６０ ２，２６５，９１０，８８４．０７ ５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０３８，７５８，６４９．３８ ７０３，０９８，７６９．７０ １８９．９７％

股本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１５．６８ ７．２１ １１７．４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业绩说明

２０１１

年随着子公司产能进一步释放，公司继续深化销售渠道建设，实行“一县一户一品

牌”的销售策略，经销商专营、专业化运作效果明显，使产品销量有较大增长，同时受物价上

涨的外部因素影响，公司产品价格上涨，公司收入大幅增长，使公司盈利增强。

基于上述基本原因，公司的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７．５０％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增长

３４．７５％

、

３７．６２％

、

４０．７０％

和

２０．５６％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３

，

５０３

，

４６１

，

３８４．６０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３８

，

７５８

，

６４９．３８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９．９７％

，公司新增股本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５．６８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７．４８％

，以上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３０％－５０％

之间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３４，７４６，７０２．６９ ９２３，１７４，２４２．８３ ３３．７５

营业利润

１３８，７２８，２４６．０８ ８９，６６９，２３４．４５ ５４．７１

利润总额

１４１，８３０，４８１．４５ ９１，２２５，５１０．０５ ５５．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９，８９６，３２３１．６６ ５８，０２２，１７８．２９ ７０．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９ ０．２９ ６８．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９ ０．２９ ６８．９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１７２，３６０，４０３３．２９ １，３９５，１４９，５４２．０８ ２３．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２９，６０６，８９９．６８ １，１６９，７４８，７７２．８２ ５．１２

股 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１５ ５．８５ ５．１２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发展战略，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和业绩增长要求，稳步

拓展门店，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和推进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确保食品安全，提高

服务品质，经营活动正常，业绩表现明显。

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

３３．７５％

，主要是由于原有门店

经营稳步增长和市场培育日趋成熟以及新开门店增加销售收入所致。

⑵

、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增长

５４．７１％

和

５５．４７％

，主要是由于新开门店少于上年，新增开办费和低值易耗品及装修费用

摊销减少，而上年开业门店市场成熟增加收入所致。

⑶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７０．５６％

，高于利

润总额的增长幅度，主要是由于上年开店速度较快，会计政策影响业绩较大，

而今年该等因素影响较小， 且收购部分门店股权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所致。

⑷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分别增

长

６８．９７％

和

６８．９７％

，主要是由于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较期初增长

２３．５４％

，主要是由于向银行贷

款增加和实现利润所致。

⑵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均较期初增长

５．１２％

，主要是实现净利润增加净资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此前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